
中国新高教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任营销政策

1. 目的

为保证中国新高教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

其下属院校(合称“本集团”或“集团”)一切市场行为严格

遵循中国及集团开展业务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法律法

规，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并通过教育创新持续改

善人类的知识水平，最大化展现公司的社会价值，特制定本

政策。

2.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本集团，全体董事、集团管理层和普通员

工，包括全职、顾问等所有人员都需要遵守本政策。同时，

本政策适用于本集团发布的所有营销传播内容以及运营的

所有品牌。

3. 恰当、准确地提供教育信息



集团遵循恰当性、准确性原则对外提供教育信息。所有

推广材料必须符合所在地教育监管部门的要求，基于最新、

科学有效的证据，不得以曲解、夸大、过分强调、忽视或其

他方式误导受众。所发布的内容完全符合中国有关教育及广

告的法律法规，并向公众传播积极的价值观。

4. 诚信、科学的营销

集团的营销及推广行为应遵守诚信、求实、科学与准确

的原则，确保所有推广信息均基于科学验证。

5. 定期培训

集团定期为员工提供负责任营销和知识培训，不断提高

员工的合规营销水平和专业服务能力。

6. 严格的内控管理体系

集团建立了严格的内控管理体系，所有营销活动包括内

容、方式、途径等都必须履行相应程序，符合集团政策，防

止误导性销售以及销售未经批准服务等责任风险。

7. 客户信息保护

集团通过管理和技术两种手段，防止客户信息被未授权

访问或对外披露。



8. 持续改进

集团定期委托第三方进行客户满意度调查，了解客户需

求，以不断改进负责任营销工作。

9. 违规举报通道

任何相关方均可以通过公开举报渠道举报可能违反国

家法律、法规、国际通行商业准则以及本公司政策的行为或

个人，且举报人的信息将得到严格保密。所有举报都将按照

集团的相关程序予以登记、调查和处理，必要时采取整改措

施，调查和处理结果将反馈至举报人。


